[bookmark: _GoBack]采购内容及要求
（以下内容由采购人提供）
1、 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旬阳市双河镇石圈村马家村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2、工程概况：旬阳市双河镇石圈村马家村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最高限价：5029718.92元。工程建设具体以工程量清单内容为准，必须按项目施工设计要求和采购人要求施工。
 3、建设地点：旬阳市双河镇石圈村马家村 
     4、项目工期：270日历天。
  5、质量要求：合格。
6、踏勘现场：采购人不组织，由各投标人自行踏勘。
7、付款方式：按相关规定在合同中约定。
     8、施工许可：中标供应商须按照 （陕建管发〔2021〕3号）等文件要求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9、工程监理：本项目实行全过程工程监理，监理单位需明确专门条款落实以工代赈要求，负责对务工人员考勤、劳务报酬发放金额进行全程监督，确保带贫益贫人数及劳务报酬发放达标。
 二、其他要求：
1、投标供应商应仔细查阅招标文件及图纸等相关资料，因自身原因未查阅图纸复核工程量，从而导致工程量不清楚或计算有误差，由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2、投标供应商应自行现场踏勘，因现场实际情况造成施工方案发生改变而增加的工程造价由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对于工程量清单中遗漏的工程量部分，应当在响应截止时间2日前向招标组织机构书面提出。招标后严格按照施工图施工，自愿承担图纸与工程量清单不符的风险责任，对遗漏部份不另行支付。
3、供应商应采取措施保护原有设施完好。
4、施工周边环境及关系协调全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供应商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作调整。
 5、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外运，弃碴场地由施工方负责落实，场地清扫干净。
6、工程必须符合现行工程质量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在施工中必须保证文明施工和安全施工，施工期间的安全问题由施工方全权负责。
7、本项目所需材料均由中标供应商采购供应，所有材料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节能环保要求，主要材料进场前须提供样品和质检报告，经采购单位及监理单位的确认方可使用。
8、关键工序及隐蔽工程须经采购人代表及监理单位见证验收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
9、严格落实以工代赈带贫益贫要求，带贫益贫人数不低于138人（其中脱贫人口及防返贫监测132人，其他低收入群体4人，退役军人2人），发放劳务报酬不低于225万元；需建立完整的群众务工台账、就业技能培训台账、劳务报酬发放台账，台账需经监理单位核实确认（需提供《带贫益贫履约承诺函》，承诺函式样见投标响应文件基本格式）。
10、同时自愿承担带贫益贫人数及劳务报酬发放未达要求的违约风险。
11、未尽事宜，按照工程建设的相关规定和惯例执行。
三、报价要求：
  1、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及其保修。
2、报价形式：本工程项目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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